
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狮市监处罚〔2024〕8091号
[bookmark: _GoBack]当事人：石狮市喜事来蛋糕坊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50581MA314BP47G 住所（住址）：东港路193号G幢二楼食堂21档口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高志坚
2024年10月16日，我局接到12345平台的群众举报，称福建省石狮市东港路193号G幢二楼食堂21档口处经营存在食品安全风险的泡芙。2024年10月18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前往上述场所进行检查，现场当事人正在从事糕点加工制售活动，检查发现当事人持有的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场所为福建省泉州市石狮市宝盖科技园锦盈广场一楼（乐天天购物广场），无法提供该场所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执法人员现场开具限期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的通知书和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当事人于2024年11月14日前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及营业执照经营场所变更登记。2024年11月14日，我局执法人员再次对当事人的经营场所进行检查，现场发现当事人仍在从事糕点加工制售活动，且无法提供许可经营场所为该场所的食品经营许可证。2024年11月15日,本局对当事人涉嫌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从事餐饮服务的行为予以立案调查。执法人员对经营者高志坚进行询问调查，当事人向本局提交相关证据材料，执法人员围绕当事人涉嫌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事餐饮服务活动的违法行为收集相关证据材料，确定违法事实。2025年2月18日案件调查终结。
经查，当事人自2024年10月12日起，在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租赁位于福建省石狮市东港路193号G幢二楼食堂21档口的店面作为经营场所从事餐饮服务活动，该场所面积共46平方米。经营场所内有烤箱1台，打面机1台，打蛋机1台，分块机1台，冰箱2台，工作台1台，发酵箱1台，柜子4台，由经营者高志坚一人经营，未雇佣员工。经查询当事人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和当事人口述确认，当事人自2024年10月12日至案发时的营业额为3161.95元。当事人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事餐饮服务活动的违法货值金额3161.95元，违法所得3161.95元。
另查，当事人于2024年11月21日向我局窗口提交食品经营许可申请材料，我局于当日受理其申请。2024年11月21日，经我局核查人员现场核查，当事人经营条件符合许可要求，我局作出准予许可决定。2024年11月21日，当事人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 当事人营业执照、经营者高志坚身份证，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
2． 现场笔录和现场拍摄的照片，证明当事人在福建省石狮市东港路193号G幢二楼食堂21档口未经许可从事餐饮服务活动的现场情况；
3． 2024年11月26日对高志坚制作的询问笔录，证明当事人未经许可从事餐饮服务活动具体情况；
4． 电子数据证据提取笔录、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证明石狮市喜事来蛋糕坊2024年10月12日至2024年11月14日的交易明细；
5． 《食品经营许可证》申请审核意见表、《食品经营许可证》申请受理通知书、核发《食品经营许可证》情况登记表、《食品经营许可证》，证明当事人案发后于2024年11月21日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事实；
6. 2024年12月13日对高志坚制作的询问笔录、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福建省12345平台截图，证明当事人与投诉人达成和解的具体情况。
2025年3月27日，本局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狮市监罚告〔2024〕8091号），告知当事人拟对其作出的处罚内容以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
本局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许可。但是，销售食用农产品和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不需要取得许可。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应当报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当事人在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从事餐饮服务的行为违反了该规定，构成未经许可从事餐饮服务活动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未取得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从事食品添加剂生产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应当给予当事人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鉴于当事人案后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其主动赔偿投诉人，与投诉人达成和解，目前并无证据证明其违法行为造成危害后果，且在案件调查终结前已提交相关申请材料并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其经营条件已符合许可要求，无没收其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之必要，符合《泉州市市场监管领域不予处罚和减轻从轻处罚适用规则》第八条第（二）、（三）、（六）项规定的可以减轻行政处罚的情形，参照《泉州市市场监管领域不予处罚和减轻从轻处罚适用规则》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减轻行政处罚是指适用法定行政处罚最低限度以下的处罚种类或处罚幅度。包括在违法行为应当受到的一种或者几种处罚种类之外选择更轻的处罚种类，或者在应当并处时不并处，也包括在法定最低罚款限值以下确定罚款数额”之规定，建议对当事人减轻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3161.95元,并处10000元罚款。
综上，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第二款、《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第三十五条之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
1.没收违法所得3161.95元；
2.罚款10000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根据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上的缴款渠道（代收银行网点、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支付宝、微信等）缴交罚没款。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石狮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bookmark: thts1] 
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sealdwy）
2025年0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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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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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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